一次性求职补贴材料要素-2026版
身份类型

低保家庭毕业生
系统自动比对身份。若比对不成功，需上传材料，材料审核要求如下：
以下证明材料二选一，推荐提供低保证明。

（一）低保证明

低保证明须包含申请补贴学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由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加盖公章，公章要下压落款时间，在毕业学年9月1日后开具的有效。

（二）低保证原件

低保证应包含毕业生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信息，有年检信息的，要求低保证在毕业学年9月1日以后有效；没有年检信息，当地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在原件上另行加盖公章的，要求落款时间在毕业学年9月1日以后，公章要下压落款时间。

特别提醒：

低保证明可由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直接开具，不要求由村（社区）开具后至当地民政部门审核加盖公章，当地民政部门有要求的除外。

零就业家庭毕业生

系统自动比对身份。若比对不成功，需上传材料，材料审核要求如下：

需上传零就业家庭认定地县区级以上人社部门开具的零就业家庭基本信息打印（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毕业学年9月1日以后起开具的有效。

特别提醒：

如当地县区级以上人社部门不提供零就业家庭基本信息打印（复印）件，可以提供由当地县区级以上人社部门出具的“零就业家庭”证明。证明须要体现毕业生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明确表述该学生家庭为“零就业家庭”，并加盖当地县区级以上人社部门公章，公章下压落款日期，毕业学年9月1日后开具的有效。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

系统自动比对身份。若比对不成功，需上传材料，材料审核要求如下：

需上传户籍所在地县区级以上农业农村（原扶贫、乡村振兴）部门开具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防止返贫监测子系统）基本信息打印（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毕业学年9月1日起开具的有效；
特别提醒：

如当地县区级以上农村农业部门不提供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防止返贫监测子系统）基本信息打印（复印）件，可以提供由当地县区级以上农业农村（原扶贫、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证明。证明须要体现毕业生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明确表述该学生目前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成员，并加盖当地县区级以上农业农村（原扶贫、乡村振兴）部门公章，公章下压落款日期，毕业学年9月1日后开具的有效。建档立卡家庭（户）证明已不适用。

特困人员毕业生
需上传材料，材料审核要求如下：

（一）特困人员救助证原件

提供民政部门发放的毕业生本人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农村五保证）原件，供养证（农村五保证）须有年检信息，表明毕业学年9月1日以后该证有效。没有年检信息，当地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在原件上另行加盖公章的，要求落款时间在毕业学年9月1日以后，公章要下压落款时间。

（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明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明须包含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由当地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加盖公章，公章要下压落款时间，在毕业学年9月1日后开具的有效。

残疾家庭毕业生
系统自动比对身份。若比对不成功，需上传材料，材料审核要求如下：

提供残联部门发放的残疾证或民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残疾军人证原件，残疾证持有人必须是毕业生本人。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生
需上传材料，材料审核要求如下：

需上传毕业生本人国家助学贷款（含生源地助学贷款）电子或纸质合同原件，贷款期限需覆盖毕业学年。
获取途径：毕业生个人可从相应银行系统客户端导出带红章电子合同原件上传（大部分银行可自行导出或联系银行客服帮忙导出）或纸质贷款合同原件拍照件上传。因故确实无法提供原件而只提供复印件的，复印件须加盖合同所涉及所有部门的公章。
特别提醒：
1.所有贷款合同必须是国家助学贷款（含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合同要有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助学贷款字样）。

2.贷款年限为毕业学年或覆盖毕业学年，以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为例，贷款合同时间须覆盖2025-2026学年。

3.如果是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基本都是一年一签，上传毕业学年的合同原件即可；若为一次性签订多年期或未明确涵盖毕业学年的助学贷款合同，需额外提供高校或银行出具的涵盖毕业学年的助学贷款受理回执或证明，或提供涵盖毕业学年的助学贷款到账记录。
4.以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身份申请，只有毕业学年（即2025-2026学年）获得贷款的才可以申请。
